琼台师范学院学生退役复学审批表
编号：

	所在学院
	
	专业
	
	学制
	
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原班级
	   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
	层次
	

	学生及家长联系方式
	学生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电话：
地址：

	复学时间
	年      月    日

	相关规定
告知
	①学生办理复学手续后，必须到所属学院核办选课相关内容。

②复学学生须按复学所在年级专业的培养方案修满学分，方能毕业。

本人已知晓以上规定并严格遵守。

                学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家长意见
	（外省学生家长可通过信函、传真等形式向学院或班主任明确意见）

学生家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生所在学院意见
	①录取相片、在校相片和学生本人是否一致：

②纸质档案资料与学生本人信息是否一致：

③确认学生入学资格复查是否无误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编入班级：        级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
	了解学生复学情况，同意该生复学。
学院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

领导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校领导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学籍科

处理结果
	处理文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 

	备注
	①须附退役证明等材料。

②审批表原件两份，统一交教务处（教务处和学校综合档案室各存档一份）；同时分别交一份复印件到财务处、学生处、学生宿舍管理中心和学生所在学院；学生本人自留一份复印件。


